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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占礼：

本院受理原告中卫市诚成建筑设备租赁站与被告杨
占礼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502民初148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杨占礼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卫
市诚成建筑设备租赁站支付租赁费16593元、违约金996
元，共计 17589元；二、驳回原告中卫市诚成建筑设备租
赁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28元，由原告中卫
市诚成建筑设备租赁站负担294元，被告杨占礼负担334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杨占礼负担。限你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18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宁夏永合盛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孙磊：

原告张学斌诉你们、被告
宁夏鑫富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宁0502民
初 237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
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杨燕弟：

本院受理原告蒙佳琪、蒙
佳怡与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震湖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吉县人民法院

司晓兵、孙瑞宁、司立忠、吴秀英：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建平、马月萍与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通过直接或邮寄方式向你们送达开庭
传票及相关证据副本，于2022年9月6日通过公告方
式依法送达相关诉讼材料。公告期满定于2022年10
月24日上午9:30分在本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三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法庭所在
区域被评定为高风险地区于 2022年 10月 12日起处
于封控状态。为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现再次
依法通过公告方式向你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送达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三号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独任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3235号

张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雄京明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张
琛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22民初32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雄京明晨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租金274032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14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违约金（以欠付租金274032元为
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
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宁夏雄京明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41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琛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4192号

刘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涛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419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浙江稻普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20307.07元，并支付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自五笔代偿款代偿次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违约金
（以未付代偿款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分段计算）；二、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登记在被告刘涛名
下的车牌号为宁A7DC55号的车辆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
权；三、驳回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4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刘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
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4193号

裴旺：

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裴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419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裴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支付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7971
元，并支付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自五笔
代偿款代偿次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止的违约金（以未付代偿款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段
计算）；二、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登记
在被告裴旺名下的车牌号为宁AX677Z号的车辆折
价或变卖、拍卖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
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裴旺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
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4731号

余艳艳、虎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东盛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余艳艳、虎平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22民初 47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解除原告宁夏东盛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余艳艳、虎平签订的《分期付款购车合
同》；二、被告余艳艳、虎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原告宁夏东盛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支付经济损失 35282.31元及违约金 16915.23元，
合计52197.54元；三、驳回原告宁夏东盛源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元
1700，由原告宁夏东盛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负担 532元，由被告余艳艳、虎平负担 1168元；公
告费600元，由被告余艳艳、虎平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5374号

吴建军、程瑛、曹菊华、张霞、李爱军、刘金瑞：

本院受理的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吴建军、程瑛、曹菊华、张霞、李爱军、刘金瑞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刘金瑞、程瑛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8.5万元，并支付利息14126.87元（利息、复利及罚
息暂计算至2022年6月20日，并支付利自2022年6月21日至
贷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以上合计 99126.87
元；2.判令被告吴建军、曹菊华、李爱军、张霞对被告刘金瑞、
程瑛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等原
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上述被告承担。因你住所
地不详，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2022）宁0122民初5374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制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
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六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被执
行人孙建、施利萍、顾志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孙建、施利萍、
顾志广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
顾志广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城区紫园小区 18号楼 3单元
6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顾志广名
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城区紫园小区18号楼3单元601室房屋
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12月19日
10时至 2022年 12月 22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290000
元，保证金：30000元，增价幅度:29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
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
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
0951-4013553，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
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
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
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12月13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
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
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可申请
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康元东：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现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22民初471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康元东偿还原告
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用卡借款本金 4031.45元，
支付截止 2022 年 5 月 9 日利息
1405元，本息共计 5436.45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
清。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
元，由被告康元东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黎靖：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
初47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黎靖
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借款本金28334.6元，
支付截止 2022 年 5 月 9 日利息 8655
元，本息共计 36989.6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954元，由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90元，被告黎靖负
担76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黎靖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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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洋、陈生梅、尹兵、李风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周景洋、陈生梅、尹兵、李风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259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周景洋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
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0000
元、利息41328元，本息共计121328元（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5
月5日）；2022年5月5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
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陈生梅、尹
兵、李风霞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陈生梅、尹
兵、李风霞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周景洋追偿。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27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3167元，由被告周景洋、陈生梅、尹兵、李风霞共同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官占增、官生双、郑旭香、李涛、官淑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官
占增、官生双、郑旭香、李涛、官淑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258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官占增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
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91000元、利息
16458.5元，本息共计107458.5元（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5月25日）；
2022年5月25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
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官生双、郑旭香、李涛、官淑
仙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官生双、郑旭香、李涛、
官淑仙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官占增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49元、公告费440元，共计2889元，由被告官占增、官
生双、郑旭香、李涛、官淑仙共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王军、陈生梅、官木：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军、陈生梅、官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258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一、被告王军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99000元、利息
40914.72元，本息共计139914.72元（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5月
5日）；2022年5月5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
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陈生梅、官木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陈生梅、官木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军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3098元、公告费440元，共计3538元，由被告王军、陈生
梅、官木共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
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马孝、李巧珍、李建国、官宏、寇晓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马孝、李巧珍、李建国、官宏、寇晓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258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马孝、李巧珍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20000元，利息38131.2元，本息共计158131.2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5月12日）；2022年5月12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
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李建
国、官宏、寇晓红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李建
国、官宏、寇晓红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马孝、李巧珍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463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3903元，由被告马孝、李巧珍、李建国、官宏、寇晓红共同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陈生梅、官木、寇晓红、官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陈生梅、官木、寇晓红、官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258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陈生梅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二十日内偿还
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60000元，
利息109535元，本息共计369535元（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5月5
日）；2022年5月5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
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被告官木、官宏、寇晓红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官木、官宏、寇晓红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陈生梅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6843元，公告费440元，共计7283元，由被告陈生梅、官木、
官宏、寇晓红共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盐
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497号

王伟、刘丹丹、屈晓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伟、刘丹
丹、王力、屈晓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24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王伟、刘
丹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0000元及利息15222.18元，共计95222.18元；2022年7
月21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富（民/农）卡授信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算至法
院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王力、屈晓伟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
还款责任；三、被告王力、屈晓伟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伟、刘丹丹追
偿。案件受理费 2181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2621元，均由被告王伟、刘丹
丹、王力、屈晓伟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1977号

尹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尹明、尹东、侯
郁薇、朱美义、赵芳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19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尹明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 100000元及利息 13549.41元，共计 113549.41元；2021年 8月 31日以
后的利息，按照《富（民/农）卡授信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算至法院判决确
定给付之日；二、被告尹东、侯郁薇、朱美义、赵芳芳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
连带还款责任；三、被告尹东、侯郁薇、朱美义、赵芳芳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尹明追偿。案件受理费 2571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3011元，均由被告尹
明、尹东、侯郁薇、朱美义、赵芳芳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214号

刘平东、王学玲：

本院受理原告陈永年与被告刘平东、王学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221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一、被告刘平东、王学玲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陈永年借款本金 40000
元；二、驳回原告陈永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1160元，由原告陈永年负担 307元，被告刘平东、
王学玲负担 853元。公告费 440元，由被告刘平东、
王学玲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孙万财、张宝红：

本院受理原告冯军林与被告孙万财、张宝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宁0323民初26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被告孙万财、张宝红共同偿还原告冯军林借款 6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付清。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490元，由被告孙万财、张宝红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
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王军：

本院受理原告李润财与被告王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323民初28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被告王军偿还原告李润财借款 5000元，于本判决生
效后五日内一次性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440元，
共计490元，由被告王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林剑：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现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
初 47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林剑偿还原告宁
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借款本
金 29931.54 元，支付截止 2022 年 5 月 9 日利息
7847.74元，本息共计37779.2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744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林剑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一之：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471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马一之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卡借款本金 9738.63元，支付截止 2022年
5月 9日利息 11351元，本息共计 21089.63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1244元，由原告宁夏
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90元，由被告马一
之负担 454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一之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合欣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被告宁夏三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胡崇智、胡瑨、
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2）
宁0122民初25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夏三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合欣养殖专业合作社偿还代偿款1160556.71元，支付利息58269.49元，共计
12188726.2元；且被告宁夏三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应以1160556.71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3.7%为标准向原告宁夏合欣养殖专业合作社支付自2022年5月7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胡崇智、胡瑨、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对被告宁夏三水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胡崇智、胡瑨、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宁夏三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15770元，由
被告宁夏三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胡崇智、胡瑨、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
900元，由被告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
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川市忠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三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胡崇
智、胡瑨、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2）宁0122民初25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夏三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银川市忠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偿还代偿款 1169852.71元，支付利息
58736.22元，共计1228588.93元；且被告宁夏三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应以1169852.71元为基数，按照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7%为标准向原告宁夏合欣养殖专业合作社支付自2022年5月7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胡崇智、胡瑨、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对被告宁夏三水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胡崇智、胡瑨、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宁夏三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15858元，由被告宁夏三
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胡崇智、胡瑨、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900元，由被告宁
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刘苏利、张银花、王具宝：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刘苏利、张银花、王具宝、刘
晓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廉政监督卡、（2022）宁 0122民
初4939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一、被告刘苏利、张银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
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60000元，利息 23893.17元，罚息 5394.6元，复
利4621.21元，共计93908.98元；二、被告刘苏利、张银花向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支付自 2022年 7月 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
（利息、罚息以实际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分段
计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 13103.97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14.985‰
计算）；三、被告王具宝、刘晓雄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具宝、刘晓雄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苏利、张银花追偿。案件受理费1074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刘苏利、
张银花、王具宝、刘晓雄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刘苏利、张银花、王具宝共同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
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五份，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任继民：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
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47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任继民偿还原告宁夏
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借款本金
16997.47元，支付截止 2022年 5月 9日利息、违约金
及手续费9372元，共计26369.4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738元，由原告宁夏
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19元，被告任
继民负担 519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任继民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李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马晓东、田希
燕、李鹏、撒彦林、马成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马晓东、田希燕偿还借款本
金 30000元，利息 8184.78元，罚息 2797.20元，复利 799.03元，共计 41781.01元
（计算日期自 2020年 3月 2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马晓
东、田希燕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2022年7月1日开始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
的利息、复利及罚息；3.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李鹏、撒彦林、马成贵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4.请求依法判决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2022）宁0122民初4642号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法庭二号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独任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张桂荣、许有
峰、顾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张桂荣、许有峰、顾军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张桂荣名下位于贺兰县居安东路以南东方嘉苑14号
楼3号房屋进行二次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
卖。被执行人张桂荣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居安东路以南东方嘉苑14号楼3号房
屋，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12月1日10时至2022年12月2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
次拍卖起拍价：664000元，保证金：70000元，增价幅度:65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
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
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4013553，监督电话:
0951-3803893。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
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
应在2022年11月25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
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941号

马小寅：

本院受理原告安永录与被告马小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
民初 119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马小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安永录偿还借款本金 44500元，并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标准支付该款自 2020年 2月 11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的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日到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542号

朱耀仁、王萍：

本院受理原告张琥琳与你们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车辆维修费85760元，并支付逾期
付款利息21119元（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8月8日，后期逾期利息以85760元为基础，按照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代缴的保险费3527.37元，合计110406.37元；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14832元，合计
74832元（逾期还款利息以6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2022年8月8日，后期利息以60000元为基础，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原告对二被告提供抵押的宁A09558号奥
迪A8L轿车以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请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
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
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172号

王为贤、王传清：

本院受理原告何建忠与被告王为贤、王传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王为贤归还借款本金75000元，支付逾期还款违
约金86133元（暂计算至2022年8月10日），以上合计161133元，以及2022
年8月1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2.判令被告王传清对上
述借款本金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以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曹建东：

本院受理原告李冬梅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一、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婚姻关系；二、婚
生子曹金业由被告抚养，原告每月支付抚养费 500元，
直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视觉外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榕诉被告宁夏视觉外语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请求公司变更登记纠纷一案，原告
请求判令：1.被告变更公司登记协助原告办理撤销
监事登记及网上公示等事宜；2.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2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15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15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尔鹏、孙丽娟：

本院受理原告崔永山诉你们及谭国军、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孙丽娟、张尔鹏、谭国军向原告支付工
程款122972元，逾期付款利息31638元（按照年利率4.25%标准自
2016年12月9日至2022年5月9日）合计154610元；2.判令被告宁
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对上述工
程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1638号

吴欣忆、徐得旺、魏国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欣忆、徐得旺、魏国清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163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吴欣忆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8000元、利息5836.26元，共计43836.26元（利息计算至2021年2月3
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随本金清偿；二、被告徐得旺、魏国清对上述借款
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徐得旺、魏国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吴欣忆追偿。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6元、公告费440元，共计1336
元，由被告吴欣忆、徐得旺、魏国清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徐建军、徐帅：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卫分公司诉你们财产保险合同一案，原告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赔偿款58426.93元；2.依
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逾期期间的保险费 5474.78
元；3.依法判令被告支付逾期违约金40705.39元；4.本
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卜琳、王婷婷、白雪松：

本院受理原告尹吉元诉你们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21
民初8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卜琳、王婷婷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尹吉元借款50000元，支付利息45184元
（计算至2022年1月17日），共计95184元，卜琳、王婷婷按
照年利率15.4%支付尹吉元自2022年1月18日起至借款实
际履行之日期间的利息；驳回尹吉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2180元、公告费480元，共计2660元，由卜琳、王婷
婷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
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